
马进有：

本院受理原告马国虎诉马进有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案件合议庭组
成人员及书记员告知书。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一、
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劳务费6500元；二、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六盘山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周军、杨芬芳：

本院受理原告马金栋与被告周军、杨芬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81民初 2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周军、杨芬芳支付原告马金栋代偿款 127397.58元及利息（按年利
率3.85%，自2019年5月23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1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周军、杨芬芳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马光霞：

本院受理原告杨占青诉被告杨占才、你、马维仁追偿权纠
纷一案，原告杨占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一
与被告二立即支付原告代为偿还的贷款 72348.35元及逾期利
息（按年利率3.7%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为止）；2.依法判令被告
三履行其担保责任；3.判令被告三承担本案诉讼费。本院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 2022年 10月 18日上午 9时在同心县人民法院第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宣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陶启朗：

原告王永生与被告陶启朗、四川
优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宏伟达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作出
（2021）宁 0121民初 6048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四川宏伟达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
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飞：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诉你、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王飞偿还原告贷款本息 35903.71元（利息暂算至
2022年7月13日）及贷款还清日产生的利息；2.判令原告对贷款抵押物变现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3.判令原告对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质押按揭贷款保证金有优先
受偿权；4.判令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7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127号

马潇、马立锋：

本院受理查宽与马潇、马立锋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
一、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农民工工资 163000元，利息 93888元
（利息按月利率 8厘，从 2016年 3月 11日至 2022年 3月 11日
计算），两项共计 256888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因
未能向你们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审判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 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368号

曹建文：

本院受理杨志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
诉：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2万元；2.判令被告李刚
对上述借款承担担保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
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西郊法庭 1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234号

杨金忠：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与杨金忠信用卡纠纷一
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向原告立即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4886.46元、利息
320.3元、逾期还款违约金 117.26元，共计 5324.02元（暂算至 2022年 7月 14
日）；2.判令被告支付自2022年7月15日起，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领用合约》
和《收费标准》约定的计算方式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产生的利息、违约金；3.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6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李文庭、李玉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李
文庭、李玉莲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8900元以及利息11793.67
元，共计本息 60693.67元（2022年 3月 3日以后利息随本金
清偿计算）被告张旭、李升对以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2.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杨向霜、杨向雪：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杨向
霜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元以及利息10706.9元，共计本
息110706.9元（2022年3月21日以后利息随本金清偿计算）
被告冯霄、杨向雪对以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
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王峰、李娜、李倩、王彦山、石学礼、王彦茹：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
王峰、李娜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13153.60 元及利息
45279.56元，共计本息 158433.16元（2022年 2月 6日之
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4.4‰诉至实际付清之日）；2.判令被
告王彦山、李倩、石学礼、王彦茹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3.判令由六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
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娜仁花、李治彪、何建、刘永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娜
仁花、李治彪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0000元及利息32889
元，共计本息 122889元（2022年 1月 20日之后的利息
按月利率 14.4‰诉至实际付清之日）；2.判令被告孙学
军、杨玲香、何建、刘永芳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判令由六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
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1607号

姜冬：

本院受理薛敬元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宁0181民初16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姜冬于本判决生效后
五日内支付原告薛敬元车款 25000元、违约金 7500元，合计 32500元；二、驳回原告
薛敬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100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 1400元，由被告姜冬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提起上诉
的，以二审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本
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
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及对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
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2101号

党泽英、吴永霞、徐雁飞、徐祥、陈芬珍：

本院受理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判令被告党泽英、吴永霞立即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人民币 184000元，并给付利息 19634.74元（暂计至 2022年 4月 20
日），本息共计203634.74元。同时要求被告党泽英、吴永霞按照约定的
利率及利息方式承担自2022年4月21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全部利
息；2.判决被告徐雁飞、徐祥、陈芬珍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本案诉讼费由上述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
武市人民法院宁东法庭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363号

马红娇：

本院受理马海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起诉：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0000
元，并支付利息从2020年3月27日至2022年8月
12日，利息16800元，本息共计46800元；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
院6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867号

冯社军、徐荣兰、雍少俭：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郭鳗仪、冯社军、徐荣兰、雍少俭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8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郭鳗仪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72036元、利息30134.59元，本息共计102170.59元（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12月1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
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冯社军、徐荣兰、雍少俭对上述
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冯社军、徐荣兰、雍少俭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告郭鳗仪追偿。
案件受理费2424元、公告费440元，共计2864元，由被告郭鳗仪、冯社军、徐荣兰、雍少俭负担。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到本院32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820号

刘奇：

本院受理原告郭飞与被告刘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8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奇支付原告郭飞租赁费、
物业费、水费、电费、取暖费等费用共计5123元，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一次性付清。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440元，共
计 490元，由被告刘奇承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到本
院 32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857号

王海生：

本院受理原告杨学武与被告王海生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
民初8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海生偿还原告杨
学武欠款 34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付清。
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465元，由被告王海
生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到本院 327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宁夏天元化学有限公司：

原告李象阳起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5民初14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一、宁夏
天元化学有限公司与李象阳自 1995年 7月至 1996
年 10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李象阳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元、公告费 300元，由宁
夏天元化学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3742号

宁夏华庭基业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众诚泰富
实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宁夏润信
工贸有限公司、王祁、宁夏华庭基业
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下午 14时 30分在本院西区
二楼 204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胡志国：

本院受理原告孙建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5民初274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胡志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孙
建华偿还借款 230000元；并以借款 23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2年6月
1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孙建华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03元、公告费300元；由
孙建华负担153元，由胡志国负担5050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314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杨宇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威尔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易亚远
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被告杨阳、被告杨宇剑、被告武昊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81民初
9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宁夏易亚远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杨阳支付原告宁夏威尔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货款 31600元；二、
被告宁夏易亚远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被告杨阳共同支付原告宁夏
威尔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 31600元为基数，自
2021年 6月 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
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标准为基础，加计30%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三、驳回原告宁
夏威尔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固原市原州区交通物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卢洲洋诉你、固原市原州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
通局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固原市
原州区交通物资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600000元，利息
893655元（自2002年12月30日至2004年12月29日，600000元×
5.0325‰×24个月＝72468元、自2004年12月30日计算至2021年
4 月 30 日，600000 元 × 0.63% × 196 个月＝740880 元），复利
2445743.96元，本息合计 3939398.96元；2.判令被告固原市原州
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固原试验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靳义平：

本院受理原告卢洲洋诉固原试验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靳义
平、固原市原州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固原试验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500000元，利息684405元（自2002年12月25日至2003
年 12月 24日，500000元×4.8675‰×12个月＝29205元、自 2003年
12月 25日计算至 2021年 4月 26日，500000元×0.63%×208个月＝
655200元），复利1538015.61元，本息合计2722420.61元；2、判令固
原市原州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靳义平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潘玉柱：

本院受理原告邢固菊、刘文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向二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30万元、利息 37800
元（2020年9月26日至2022年7月26日止），
从 2022年 7月 27日后产生的利息以实际履
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宁夏新华泰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维水源化工产品有限公
司与被告宁夏新华泰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丽萍：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杨丽萍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5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湖支行与被告刘春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丹：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吴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广学、于春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与兰广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
判令被告马广学、于春爱偿还借款本金39900元及利息；2.
请求判令被告兰广龙对被告马广学、于春爱的借款本金及
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424民初 1075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姚子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泾源县支行与被告
姚子龙、马玉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
告履行借款合同，偿还我行贷款本金 50000元及利息 124.90元。
（利息清算至2022年3月20日），诉讼至执行期间利息需从2022年
3月 21日起重新计算，以我行系统为准。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
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独任
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一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孙启江：

本院受理原告徐世贤与被告孙启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402民初4573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孙启江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
原告徐世贤借款本金6万元，利息从2018年9月23日起按当年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计算至判决书确定之日
止；驳回原告徐世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74元，减半收取1187元，由被告孙启江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到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晓林：

本院受理原告唐耀福与被告马晓
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402民初
44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马
晓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之内向原告
唐耀福支付劳务费5200元。案件受理
费 50元，减半收取计 25.00元，由被告
马晓林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白露：

本院受理原告兰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
民初 95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白露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兰军借款 20000元，且
被告白露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3.6%的标准支付原告兰军借款20000元自2016年6
月 29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
息。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新法庭209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路秀芳：

本院受理原告梁红星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53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路秀芳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梁红星货款
168586元且被告路秀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 LPR3.6%支付原告梁红星欠款 168586 元自
2021年 6月 1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逾
期付款利息。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大新
法庭 20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932号

侯宇星、侯学华、侯梁勇、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朱永生与被告侯宇星、侯学华、侯梁勇、宁夏
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
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四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0万元及利息
（以80万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自借款之日开始以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弛：

本院受理原告许佳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08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
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许佳借款 149200 元，违约金
5000元，共计 154200元。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大新法庭 209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成：

本院受理原告张谷江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支付房租
9140元及利息 1000元（酌情主张）。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153号

郭博：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晓英与被告郭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
150000元及利息81000元（如延迟支付本金则利息顺延支付）；2.本案诉讼费及本案相关的所有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
分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5798号

姚晶晶：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金与被告姚晶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0104民初5798号民事判决：被告姚
晶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金偿还借款本金398000元，并按照年利率15.4%支付301000元自2021年1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
款之日止的利息。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06元，由原告杨金负担761元，被告姚晶晶负担714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姚晶晶负担。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现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089号

王伟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忠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
令：1.被告王伟华偿还原告 3000元整；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和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941号

马小寅：

本院受理的原告安永录与被告马小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
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44500元；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1615元（按年
利率4.35%，自2016年2月18日起算，暂计算6年，请求最终判令至实际清偿之日；3.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
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908号

杨淑萍、宁夏宏远正大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盈盛达热力物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淑萍、宁夏宏远正大印刷包装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285000元，利息
1610503.35元（利息判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本息合计2895503.35元；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
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499号

李涛：

本院受理原告栗勤学与被告李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
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工钱（装修费）1700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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